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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和 沙 田 地 政 處 就 “ 有 關 電 話 亭 的

問 題 ”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i )  發 展 局、規 劃 署、房 屋 署、渠 務 署、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、建

築 署、運 輸 署、香 港 警 務 處、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、教 育 局 和
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就 “ 有 關 打 造 沙 田 火 炭 為 ‘ 抱 有 希

望、感 幸 福 的 智 慧 社 區 ’ 願 景 的 問 題 ” 作 出 的 回 覆，並 通

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
“ 鑑 於 政 府 於 火 炭 推 出 數 個 公 共 住 宅 項 目，連 同 私 人 住 宅 項

目 在 內，未 來 人 口 將 會 大 幅 增 長，令 現 時 已 不 敷 使 用 的 社

區 資 源 更 見 緊 絀。為 改 善 及 保 障 當 區 居 民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生

活 質 素，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各 相 關 政

府 部 門 以 2 0 1 7 年 施 政 報 告 所 提 出 的 創 新 突 破 思 維 ， 從 地

理 位 置 及 地 區 特 色 等 角 度 切 入，重 新 檢 視 現 時 社 區 內 社 區

康 樂 設 施，並 盡 快 落 實 活 化 火 炭 明 渠 公 共 空 間、增 加 社 區

藝 術 創 意 空 間、興 建 康 體 文 娛 大 樓、改 善 交 通 配 套 及 道 路

的 通 達 性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以 及  
 

( i i i )  房 屋 署 就 “ 有 關 沙 田 火 炭 區 公 屋 轉 為 ‘ 綠 置 居 ’ 對 公 屋

輪 候 影 響 的 問 題 ” 作 出 的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
“ 鑑 於 火 炭 區 近 年 人 口 逐 漸 增 加，而 且 將 會 有 多 個 住 宅 項 目

落 成，當 中 包 括 位 於 坳 背 灣 街 的 私 營 發 展 項 目 及 於 黃 竹 洋

( 一 ) 



街 與 桂 地 街 的 “ 綠 置 居 ” 等，區 內 人 口 日 後 必 定 大 增。面

對 龐 大 的 人 口 增 長，火 炭 區 內 的 交 通 及 文 康 等 設 施 配 套 卻

未 能 解 決 居 民 需 求 ， 就 此 ：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，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在

火 炭 區 4  8 0 0 個 資 助 房 屋 單 位 落 成 前，必 須 改 善 周 邊 交 通

規 劃 及 文 康 配 套 設 施 不 足 等 問 題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。  
 
( 2 )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
 
( i )  水 務 署 提 交 的 “ 工 程 計 劃 第 1 9 6 W C 號 － 建 設 智 管 網 － 第

二 期 工 程 (沙 田 區 水 管 工 程 ) ” ； 以 及  
 

( i i )  “ 增 加 社 區 設 施   配 合 人 口 增 長 ” 的 動 議 ：  
 

“ 近 年，政 府 當 局 在 大 量 增 加 公 私 營 房 屋 的 同 時，並 沒 有 相

應 增 加 社 區 設 施，特 別 是 泊 車 位、公 眾 街 市、圖 書 館、自

修 室、門 診 等 社 區 設 施，為 社 區 環 境 及 居 民 生 活 帶 來 負 面

影 響；就 此，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促 請 政 府 當 局

更 新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和 相 關 的 城 市 規 劃 指 引、設

立 優 化 社 區 設 施 的 專 項 基 金 及 善 用 政 府 閒 置 設 施 或 土 地，

以 盡 快 在 各 區 興 建 泊 車 位、公 眾 街 市、圖 書 館、自 修 室、門

診 等 社 區 設 施，以 配 合 人 口 增 長 及 回 應 市 民 對 優 化 社 區 生

活 環 境 的 訴 求；政 府 當 局 亦 應 預 留 財 政 及 行 政 資 源，並 制

訂 具 體 的 時 間 表 ， 以 盡 快 落 實 興 建 各 類 有 關 設 施 。 ” (一
致 通 過 )。  
 
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
( i )  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 

 
( i i )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；  

 
 
 

( 二 ) 



( i i i )  開 支 科 2 (發 展 、 房 屋 及 工 商 )的 財 政 狀 況 和 活 動 進 度 ； 以

及  
 
( i v ) 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人 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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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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